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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付懲戒人　李哲賢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住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上列被付懲戒人因違反律師倫理規範案

件，經桃園律師公會移付懲戒，本會決議如

下：

主　文

李哲賢應予申誡。

事　實

一、�移送懲戒意旨略以：被付懲戒人為○理

法律事務所之主持律師，竟任由無律師

資格之廖○聰擔任所長，就申訴人委辦

之案件，由廖○聰辦理法律諮詢、調解

等法律事務，客觀上違反律師倫理規範

第17條規定。「（第1項）律師不得以合

夥或其他任何方式協助無中華民國律師

資格者執行律師業務。但法律另有規定

者，不在此限。（第2項）律師不得將律

師證書、律師事務所、會員章證或標識

以任何方式提供他人使用。」律師倫理

規範第17條明文規範。參以被付懲戒人

與申訴人間之電子郵件往來內容，載

明：有關解除委任事宜，跟合夥人討

論，以當時進行案件階段退費30%等詞以

觀，更且依本會與被付懲戒人訪談內容

所載，被付懲戒人明確答稱：參與討論

退費之合夥人係指我、廖○聰及我太太

等人等語，堪認申訴人指稱被付懲戒人

曾表示廖○聰為其合夥人一節非虛。

二、�案經桃園律師公會以被付懲戒人違反律

師倫理規範第17條規定，且認其情節重

大，依律師倫理規範第49條第3款移付懲

戒。

理　由

一、�經查，被付懲戒人為○理法律事務所之

主持律師，竟任由無律師資格之廖○聰

擔任所長，就申訴人委辦之案件，由廖

○聰辦理法律諮詢、調解等法律事務，

業經被付懲戒人於桃園律師公會106年12

月11日之訪談中自承，亦有申訴人宸○

環境系統有限公司之申訴書及相關附件

可稽，佐以被付懲戒人與申訴人間之電

子郵件往來內容，載明：有關解除委任

事宜，跟合夥人討論，以當時進行案件

階段退費30%等詞以觀，及上該訪談內容

所載，被付懲戒人明確答稱：參與討論

退費之合夥人係指我、廖○聰及我太太

等人等語，堪認申訴人指稱被付懲戒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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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表示廖○聰為其合夥人一節非虛。按

律師倫理規範律師倫理規範第17條規

定：「律師不得以合夥或其他任何方式

協助無中華民國律師資格者執行律師業

務。但法律另有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律

師不得將律師證書、律師事務所、會員

章證或標識以任何方式提供他人使

用。」。

二、�核被付懲戒人所為，已違反律師倫理規

範第17條之規定，且情節重大，爰依律

師法第44條第2款之規定，決議懲戒如主

文。

中華民國108年1月11日

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

委員長　曾文杞

委　員　�林志忠、陳容正、黃見志、周盈文

宋金比、何明楨

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

如不服本決議得於收受送達20日內向本會

提出請求覆審理由書（附繕本）

書記官　朱家賢

中華民國108年1月28日

全 國 律 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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